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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 安 市 财 政 局 文件
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

淮财社〔2024〕11号

关于下达 2024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

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、残联（社会事业局）：

为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依据《关于提前

下达 2024 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苏

财社〔2023〕143 号）等文件规定要求，现下达 2024 年省级

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预算指标（具体金额详见附件 1）。

此次下达的资金由各地统筹用于残疾人康复、残疾人教育

就业和托养工作、以及市县财政综合保障能力第二至六档地区

购买（乡镇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专职委员公益岗位补助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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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年省级残疾人事业发展
补助资金预算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县区 下达资金

1 市残联 59

2 清江浦区 396.6

3 淮阴区 514.16

4 淮安区 600.22

5 洪泽区 258.76

6 开发区 142.32

7 工业园区 18.56

8 生态文旅区 81.38

合计 20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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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度江苏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目标 1：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项目年度工作，为听力、肢体、视力、精神、智力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，开展残疾人社区康复等残疾人康复工作，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，努力提高受助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

参与能力，有效提升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。完成 0-6 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不少于 1075 人；完成 7-14 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不少于 204 人；辅具适配补贴不少于 1380 人；困难精神病人免费服药补助不少于 2757 人；完成

困难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手术不少于 1100 人。

目标 2：加强残疾人就业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，开展辅助性就业、创业扶持等项目，持续改善残疾人就业服务，提高残疾人就业水平。年底完成净增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少于 479 人，实名制培训残疾人数不少于 875 人。

目标 3：提高托养服务水平，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，年底完成托养不少于 3610 人；开展“残疾人之家”提档升级，推动各地“残疾人之家”建设实现新提升，在全省建设 5 家综合性“残疾人之家”。

目标 4：通过发放教育专项补贴工作，减轻残疾学生家庭教育负担（依申请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发放教育专项补贴）。

目标 5：加强专职委员队伍建设，提高专职委员队伍建设服务水平，不断提高联系、凝聚、服务残疾人的能力。对街道专职委员补贴数量不少于 82 人，对村（社区）专委补贴数量不少于 937 人，保持全省残疾人专职委员队伍

稳定，全省残疾人工作基础巩固。

(各地绩效目标做为参考,以第二次资金下达时的绩效目标为准)

绩效目标

分解地区
数 量 指 标 成本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绩
效
指
标

序

号
地区

0-6 岁

残疾儿

童基本

康复人

数

7-14

岁残

疾儿

童基

本康

复人

数

辅具

适配

人数

精神

残疾

人免

费服

药救

助人

数

白内

障患

者免

费复

明手

术人

数

得到

教育

专项

补贴

人数

改造

提升

综合

性

“残

疾人

之

家”

数

接受

托养

服务

人数

净增

残疾

人就

业人

数

实名

制培

训残

疾人

数

街道

专职

委员

数量

村

（社

区）

专职

委员

数量

康复

项目

补贴

标准

执行

符合

率

高中

阶段

每生

每学

年补

助标

准

高等

教育

阶段

每生

每学

年补

助标

准

残疾

人教

育就

业和

托养

项目

补贴

标准

执行

符合

率

专委

公益

岗位

补贴

标准

执行

符合

率

补助

人员

条件

符合

率

补助

发放

准确

率

残

疾

人

辅

助

器

具

适

配

率

年

内

任

务

完

成

及

时

率

补助

发放

及时

率

提出

申请

且符

合条

件的

教育

专项

补贴

补助

人员

覆盖

率

残

疾

人

基

本

康

复

服

务

覆

盖

率

接受农

村实用

技术培

训的残

疾人掌

握的生

产技能

数量

残疾

人及

其家

属对

残疾

人康

复服

务的

满意

度

残疾

学生

及家

庭满

意度

托

养

对

象

满

意

度

专

职

委

员

服

务

对

象

满

意

率

全年任

务数（约

束性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约

束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指

导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指

导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指

导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约

束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约

束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约

束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约

束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约

束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指

导性

任

务）

全年

任务

数

（指

导性

任

务）

分解下达

合计数
1075 204 1380 2757 1100 200 5 3610 479 875 82 937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1 清江

浦区
243 53 50 700 350 30 1 960 75 200 16 119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2 淮阴

区
265 65 350 950 140 50 1 910 130 210 23 259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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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淮安

区
290 30 650 750 20 60 1 1000 175 220 20 355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4 洪泽

区
95 25 240 200 420 37 1 520 60 170 15 125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5 开发

区
95 10 55 100 80 6 1 130 24 65 6 45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6 工业

园区
2 1 20 30 25 4 50 5 5 2 21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7
生态

文旅

区

85 20 15 27 65 13 40 10 5 0 13 100%

≥

1000

元/人

/年

≥

1500

元/人

/年

100% 100% 100% 100%
≥

98%

10

0%
100% 100%

≥

98%
≥1 门 ≥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≥

80%


